海安县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着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知识、学技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根据《中共海安县委 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双六双帮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的意见》(海委发〔2016〕11号)精神,从2017年起，设立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专门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低收入家庭在籍在校就读学生，奖学金总额每年20万元。为规范该专项奖学金使用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在我县域内就读的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属于低收入家庭中品学兼优学生。
第三条  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品学兼优，乐观向上；生活俭朴。
4.低收入家庭学生，包括建档立卡持有《帮扶手册》家庭、低保家庭或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第四条  奖励标准：

1.三好学生奖：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品学兼优，得到老师和同学普遍认可，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的每生每学年奖励1000元、县级三好学生每生每学年奖励2000元、市级三好学生每生每学年奖励3000元、省级三好学生每生每学年奖励5000元。

2.高考考试奖：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籍在校学生参加春季提前单招，被专科以上学校录取的每生每学年奖励1000元、参加当年高考（对口高考）录取本科院校每生每学年奖励2000元。

3.竞赛等级奖：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现场比赛(个人或团体)获奖，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县级二等奖以上奖励1000元（获奖等级至少比本次比赛所设最低一级高一级）、市级三等奖以上奖励1500元、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2000元、国家级奖奖励3000元。

中等职业学校在籍生参加职业教育省级创新大赛，获得市级三等奖以上奖项奖励1500元，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2000元，国家级奖奖励3000元；中等职业学校在籍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市级三等奖以上奖项奖励2000元，省级奖三等奖以上奖励3000元，国家级奖奖励5000元。

上述各类奖项不重复享受，如同时具备多项奖励条件，以最高奖项为准。

第五条  奖学金主要用于品学兼优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平时学习和生活费用开支。

第六条  各学校要根据本办法和学校实际制定奖学金申请和确认细则，并向学生和家长进行宣传，让低收入家庭学生和家长明确奖学金政策及申请办法，鼓励符合条件的学生主动申报。

第七条  每学年末，低收入家庭学生凭《帮扶手册》、低保证明或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儿或困境儿童)等证明材料以及“三好学生”证书、获奖证书等材料向所在学校进行申请（需提供原件审核），同时填写《海安县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申请表》。
第八条  各学校对申请学生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核对，并在学校显目位置公示7天以上，确认后收齐学生申请材料复印件，并填写《海安县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情况统计表》，于每年9月份汇总上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区镇学校由教管办汇总上报）。
第九条 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对各学校上报的学生申请材料认真审核。根据全县学生申请人数并结合奖学金标准和人数确认获得奖励的对象。
第十条 奖学金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安排。每学年末县教育局和县财政局对按照本办法确认的符合奖学金条件的低收入学生，发放奖学金。发放方式由教育局直接打卡到学生手中。
第十一条 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加强本项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做好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的审核和发放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得到奖励。
第十二条 各学校要成立工作组，校长是该项工作的负责人，分管副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各学校负责学生资助的人员为该项工作的直接审核人，确保奖励对象真实、可靠。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教育局负责解释。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电话88914679。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6年秋季学期起执行。

附件：1、《海安县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申请表》
2、《海安县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情况汇总表》
海安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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